經濟部辦理公有零售市場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拆除重建工程補助作業-執行注意事項及補助款核撥方式
壹、執行注意事項
一、基本設計之審議請執行單位依經濟部辦理公有零售市場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拆除重建工程補助作業要點(以下稱本要點)第九點第（四）款及「經濟部公共工程基本設計審查機制」規定辦理。
二、請執行機關儘速辦理規劃設計發包，補強工程原則於核定後9個月內完成設計作業，拆除重建工程原則於核定後15個月內完成設計作業。

本部將依下列「工作期程查核點」及「進度落後預警標準」定期管考本部核定之補助計畫。
(1) 補強工程：
1. 針對一次核定「規劃設計與工程」之補助計畫：
(1) 補助計畫核定後3個月內未完成規劃設計發包。
(2) 規劃設計發包後6個月未完成。
(3) 規劃設計完成後3個月內未完成工程發包。
(4) 工程發包後1個月內未開工。
(5) 開工後工程進度落後達20%。
(6) 竣工後2個月內未完成工程驗收。
2. 針對「規劃設計」與「工程」分開核定之補助計畫：
(1) 規劃設計補助計畫核定後3個月內未完成規劃設計發包。
(2) 規劃設計發包後6個月未完成。
(3) 工程補助計畫核定後3個月內未完成工程發包。
(4) 工程發包後1個月內未開工。
(5) 開工後工程進度落後達20%。
(6) 竣工後2個月內未完成工程驗收。
(2) 拆除重建：
1. 針對一次核定「規劃設計與工程」之補助計畫：
(1) 補助計畫核定後3個月內未完成規劃設計發包。
(2) 規劃設計發包後1年內未完成。
(3) 規劃設計完成後3個月內未完成工程發包。
(4) 工程發包後1個月內未開工。
(5) 開工後工程進度落後達20%。
(6) 竣工後2個月內未完成工程驗收。
2. 針對「規劃設計」與「工程」分開核定之補助計畫：
(1) 規劃設計補助計畫核定後3個月內未完成規劃設計發包。
(2) 規劃設計發包後1年內未完成。
(3) 工程補助計畫核定後3個月內未完成工程發包。
(4) 工程發包後1個月內未開工。
(5) 開工後工程進度落後達20%。
(6) 竣工後2個月內未完成工程驗收。
三、各受補助機關應於核定後，每月2日前至本部商業發展署「公有零售市場耐震補強資訊平台」（網址：https://market.cto.moea.gov.tw/tmMarket/）「權限功能選項」之「補助計畫管理」項下「計畫進度考核管制表」功能頁面填列各受補助計畫執行進度，如有資訊平台帳號申請或填列問題，可洽本計畫專案辦公室協助（電話：049-2359171分機5535）。（「計畫進度考核管制表」參考資訊如附表1）
四、完成工程發包簽約後，請於每月5日前函報「工程進度執行表」（附表5）。
五、辦理規劃設計或工程施工中案件，依本要點第十一點第(十一)款：「經核定之補助計畫因故需變更者，應不超過原核定補助總額且符合原核定計畫目的與實施範圍，受補助機關應函報本部審查同意後，始得執行。施工後如有變更設計之情形，該變更設計應以不違背或降低原定目標、效益及功能為原則，受補助機關應函報本部核准後，始得辦理工程施作」，請各執行機關(單位)依上開規定辦理。
六、「補強工程」補助案進行規劃設計時，請依「經濟部補助公有零售市場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審查作業流程」將相關資料及期初報告、期末報告上傳至「公有零售市場耐震補強資訊平台」(網址：https://market.cto.moea.gov.tw/tmMarket/)俾辦理專業審查會議。
七、「拆除重建」補助案請依零售市場管理條例第八條規定提送相關書件(第一至七款)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准（辦）。
八、「拆除重建」補助案請執行單位於完成規劃(細部)設計完成後，將預算書圖檢送本部（商業發展署）。
九、為維護「公有零售市場耐震補強資訊平台」完整性，請執行機關務於請領尾款前確實填妥相關資料、欄位。
十、請依內政部「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及「公共服務據點整備-公有危險建築補強重建」計畫規定，將列管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資訊核實登錄或更新於內政部營建署建置之「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資訊管理系統」（https://cloudbm.cpami.gov.tw/bccs）；內政部資訊廠商瑪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專線電話：02-27485215）。
十一、為配合國家推動設置屋頂太陽光電政策，請配合就補助計畫綠能(太陽能光電)之設置效益及可行性納入評估。
十二、請依補助要點規定，針對補強工程及拆除重建工程於計畫完成後，應檢送成果報告並提供成果報告書光碟資料乙式3份(含工程契約、竣工圖、竣工決算書、施工照片及成果報告書等)，並將後續使用情形函報本部，格式如附表9。
十三、依本要點第十一點第(七)款，核定後如有執行進度落後（例如：逾本部要求期限內仍未公告招標）或經費請款期程落後之情形，除有特殊原因經本部同意外，經通知改善仍未於期限內改善者，本部得撤銷或廢止全部或一部份補助核定，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理；核定案件確定無法執行者，本部得逕廢止補助核定；核定案件如招標多次仍流標者，本部得廢止補助核定，並得視該案流標因素是否已確實排除及本部預算狀況，重新核予補助。經本部撤銷或廢止全部或一部補助核定之補助金額，得改核配、遞補或勻支其他需求計畫。
貳、補助款核撥方式
1、 經本部核定補助經費，受補助機關及執行機關應依核定補助計畫專款專用，補助款之核撥依實際決算金額及規定補助比率辦理。
2、 補強工程及拆除重建工程之「規劃設計」補助，依下列期程辦理請款，並按實際金額核撥補助經費：
（1）第一期補助款：完成規劃設計發包且發生契約權責後，撥付「核定補助金額」30%。
（2）第二期補助款：完成基本設計後，撥付「核定補助金額」50%。
（3）第三期補助款：規劃設計結算完成後，應檢附相關證明資料，經本部審核後，按實際金額撥付餘款。
3、 「補強工程」及「拆除重建工程」，依下列期程辦理請款，並按實際金額核撥補助經費：
（1）第一期補助款：完成工程發包且發生契約權責後，撥付「核定補助金額」30%。
（2）第二期補助款：工程進度達百分之五十，撥付「核定補助金額」50%。
（3）第三期補助款：工程完工並完成驗收結算後，檢附相關證明資料（結算驗收證明書、決算書等），經本部審核後，按實際金額撥付餘款。
4、 各項補助款申請期程及應檢附書件詳如下表
	項目
	期別
	期程
	請款比率
	應附書件

	工程之規劃設計
	第一期
	規劃設計發包
	30%
	1. 領款收據(蓋關防)。
2. 納入預算證明(蓋關防)。
3. 規劃設計經費請撥一覽表。【附表3】
4. 相關契約書。

	
	第二期
	完成基本設計
	50%
	1. 領款收據(蓋關防)。
2. 規劃設計經費請撥一覽表。【附表3】
3. 經費執行情形表。【附表6】
4. 完成基本設計證明資料。

	
	第三期
	規劃設計完成、結算
	20%
	1. 領款收據(蓋關防)。
2. 規劃設計經費請撥一覽表。【附表3】
3. 經費執行情形表。【附表6】
4. 規劃設計完成及驗收證明資料(結算驗收證明、規劃設計成果報告書等)。

	工程
	第一期
	工程發包
	30%
	1. 領款收據(蓋關防)。
2. 納入預算證明(蓋關防)。
3. 工程經費請撥一覽表。【附表4】
4. 相關契約書。

	
	第二期
	工程進度達百分之五十
	50%
	1. 領款收據(蓋關防)。
2. 工程經費請撥一覽表。【附表4】
3. 經費執行情形表。【附表6】
4. 工程進度執行表。【附表5】

	
	第三期
	工程完工、驗收、結算
	20%
	1. 領款收據(蓋關防)。
2. 工程經費請撥一覽表。【附表4】
3. 經費執行情形表。【附表6】
4. 工程進度執行表。【附表5】
5. 工程督導查核紀錄。【附表7】
6. 施工前、施工中、完工後之三對比照片。【附表8】
7. 相關契約書(變更設計)。
8. 完工證明資料(結算驗收證明書、決算書等)。
9. 執行成果報告暨使用情形【附表9】

	備註：「經費執行情形表」【附表6】除於請領詳評第二期、規劃設計二、三期及工程二、三期填報外，於完成全數實支（撥付廠商）後，應再函送本報表。


5、 拆除重建工程如採異址重建者，請先完成土地取得之法定程序。
6、 各項補助款執行結果如有賸餘，請依規定於年度結束前一併匯入本部商業發展署帳號(戶名：經濟部商業發展署，帳號：24266502122000）。

公有危險建築補強重建計畫(公有零售市場)  第○期  受補助計畫進度考核管制表  ○○縣市政府  108年  月  
核定案件執行進度 (案件核定後填列) 
一、整體執行情形(地方)
	預算（中央+地方）
	核定金額
（中央補助款）
	發包金額
（中央補助款部分）
	實支(撥付廠商)
（中央補助款部分）
	保留數
（中央補助款部分）
	節餘數
（中央補助款部分）

	　
	　
	　
	　
	　
	


備註：以中央補助款計列
二、核定案件執行進度 (案件核定後填列)
（一）初評                                                                                    單位：千元
	項次
	建築物名稱
	核定日期
	核定金額
	符合請款規定中央補助款尚未撥付數
	實支數(撥付至廠商)（中央補助款部分）
	發包日期
	完成日期
	結算金額
	執行進度說明

	1
	
	
	
	
	
	
	
	
	

	2
	
	
	
	
	
	
	
	
	


（二）詳評
	項次
	建築物名稱
	核定日期
	核定金額
	符合請款規定中央補助款尚未撥付數
	實支數(撥付至廠商)（中央補助款部分）
	發包日期
	完成日期
	結算金額
	執行進度說明

	1
	
	
	
	
	
	
	
	
	

	2
	
	
	
	
	
	
	
	
	


（三）補強                                                                                    單位：千元
	項次
	建築物
名稱
	核定
日期
	核定金額
(中央補助款)
	委託規劃設計發包日期
(預計)/實際
	委託規劃設計完成日期
(預計)/實際
	工程發包日期
(預計)/實際
	工程完成日期
(預計)/實際
	符合請款規定中央補助款尚未撥付數
	實支
(受補助單位撥付廠商)
	請撥補助金額(向中央單位請撥金額)
	結算金額(中央補助款)
	執行進度說明

	1
	
	
	
	(預計)
	(預計)
	(預計)
	(預計)
	
	
	
	
	例如：納入預算中，預計年月日完成、招標作業中預計  月  日完成、執行中進度        %，預計       完成

	
	
	
	
	(實際)
	(實際)
	(實際)
	(實際)
	
	
	
	
	

	2
	
	
	
	
	
	
	
	
	
	
	
	


（四）拆除重建                                                                                單位：千元
	項次
	建築物名稱
	核定日期
	核定金額
(中央補助款)
	委託規劃設計發包日期
(預計)/實際
	委託規劃設計完成日期
(預計)/實際
	工程發包日期
(預計)/實際
	工程完成日期
(預計)/實際
	符合請款規定中央補助款尚未撥付數
	實支
(受補助單位撥付廠商)
	請撥補助金額(向中央單位請撥金額)
	結算金額(中央補助款)

	執行進度說明

	1
	
	
	
	
	(預計)
	(預計)
	(預計)
	
	
	
	
	例如：納入預算中，預計年月日完成、招標作業中預計  月  日完成、執行中進度        %，預計       完成


	
	
	
	
	
	(實際)
	(實際)
	(實際)
	
	
	
	
	

	2
	
	
	
	
	
	
	
	
	
	
	
	


填表人：                              業務主管：                              機關首長：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說明：自112年起，原由各受補助機關每月2日前填列「受補助計畫進度考核管制表」並以傳真或電子郵件傳送原經濟部中部辦公室之方式，調整為各受補助機關逕至「公有零售市場耐震補強資訊平台」（網址：https://market.cto.moea.gov.tw/tmMarket/）「權限功能選項」之「補助計畫管理」項下「計畫進度考核管制表」功能頁面填列。

○○年度前瞻計畫-公有零售市場耐震補強「詳評經費」請撥一覽表
受補助縣市政府：                                        單位：元
	市場（標案）名稱
	

	核定補助金額
	

	詳評總金額
	

	請 款 金 額
	累計撥付數
(不含本次金額)
	

	
	本次請撥金額
	

	備     註
	詳評補助款分2次核撥：
1.第一期補助款於完成發包且發生契約權責後，撥付80%。 
2.第二期補助款於完成詳評報告後撥付餘款。


承辦人簽章：             單位主管簽章：               機關首長核章：

○○年度前瞻計畫-公有零售市場耐震補強或拆除重建「規劃設計經費」請撥一覽表
受補助縣市政府：                                                  單位：元
	市場（標案）名稱
	

	核定補助金額
	

	規劃設計總金額
	

	請 款 金 額
	累計撥付數
(不含本次金額)
	

	
	本次請撥金額
	

	備     註
	工程之規劃設計補助款分3次核撥：
1.第一期補助款於完成規劃設計發包且發生契約權責後，撥付30%。 
2.第二期補助款於完成基本設計後，撥付50%。
3.第三期補助款於規劃設計結算完成後，應檢附相關證明資料，經本部審核後，按實際金額撥付餘款。


承辦人簽章：             單位主管簽章：               機關首長核章：

○○年度前瞻計畫-公有零售市場耐震補強「工程經費」請撥一覽表
受補助縣市政府：                                                  單位：元
	市場（標案）名稱
	

	核定補助金額
	

	工      程      總      金      額
	工程決標金額
	

	
	空污費
	

	
	工程管理費
	

	
	委託設計服務費
	

	
	其他
(請敘明)
	

	
	合計
	

	請 款 金 額
	累計已撥付金額(不含本次金額)
	

	
	本次請撥金額
	

	備     註
	工程補助款分3次核撥：
1.第一期於完成工程發包且發生契約權責後，撥付30%。
2.第二期於工程進度達百分之五十，撥付50%。
3.第三期於工程完工並完成驗收結算後，檢附相關證明資料（結算驗收證明書、決算書等），經本部審核後，按實際金額撥付餘款。


承辦人簽章：             單位主管簽章：               機關首長核章：

○○年度前瞻計畫-公有零售市場耐震補強
      縣市      鄉鎮市    公有零售市場107年9月工程進度執行表
	工  作  項  目
	權重
(％)
	預定起迄時間
	執行進度 (％)
	執 行 差 異

	
	
	
	預定
	實際
	比較
	

	    公有零售市場補強工程
本月累計
工程施工
工程施工
工程施工
工程施工
工程施工
工程施工
工程施工
工程施工
完工
	100
10
15
25
10
10
10
10
5
5
(例)
	107年6月-108年2月
107年9月
107年6月
107年7月
107年8月
107年9月
107年10月
107年11月
107年12月
108年1月
108年2月
(例)
	60
10
15
25
10
10
10
10
5
5
(例)
	55
5
15
30
5
(例)
	-5
-5
0
+5
-5
(例)

	□完成
□超前
□符合
□落後4.99％以下
落後5─9.99％
□落後10─14.99％
□落後15─19.99％
□落後20％以上


	執行情形說明
	工程總造價：
決標金額：
決標日期：
完工日期：
落後原因說明： 
因應措施：


承辦人簽章：                                 業務單位主管簽章：
說明：1.本表以發包簽約後之工程施工、完工為期程，請依月填入「執行進度％」。
      2.「執行情形說明」欄，應將超前，落後原因，簡單說明，或將特殊事項記載。
      3. 本表一式三份，除自存一份外，請執行機關於計畫執行當月起，每月5日前函報上月執行情形至各縣市政府核轉經濟部商業發展署彙辦。
前瞻計畫-公有零售市場耐震詳評、工程之規劃設計、補強或拆除重建工程經費執行情形表
執行機關：
	
	計畫名稱
	核定總經費
	發包後總金額
	補助款部分
	請款金額
	計畫或工程進度
%
	備註

	
	
	補助款
	分攤款
	合計
	補助款
	分攤款
	合計
	已請款數
	實支數
	應付未付數
	累計已撥付金額(不含本次金額)
	本次請撥金額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補助比率：                                                                                                            單位：元
承辦人：                       單位主管：                        主辦會計：                   機關首長： 
說明: 1.實支數包含支付予廠商金額與已支用之工程管理費、空污費、委外測設監造費等。
2.本表於請領詳評第二期款、規劃設計第二、三期款及工程第二、三期款時填報，請領尾款時未完成全數實支，須於完成後補填報本表送經濟部商業發展署。

○○年度前瞻計畫-公有零售市場耐震補強工程督導查核紀錄表
督導日期：    年    月    日
	市場（標案）
名     稱
	

	執行機關
	

	計畫概要
	

	執行情形
	

	優   點
	

	缺   點
	

	綜合評定
	

	改進意見
	

	其   他
	


督導人員：          課室主管：              機關首長：
註：綜合評定欄請評定(優)(良)(可)(差)(劣)之等級。
公有危險建築補強、拆除重建計畫成果照片資料
	機關名稱
	

	地址
	

	工程類型
	□補強工程  □拆除重建 

	施工期間
	

	完工時間
	

	施工前建築物照片(全景)(4~10張)

	

	施工中照片(6~10張)

	

	完工照片(建築物全景照)(4~6張)

	


※所附資料之照片、圖片請勿壓縮，避免解析度不足（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列）
※照片格式尺寸為1200×675 、解析度200dpi。
○○年度前瞻計畫-○○公有零售市場耐震補強或拆除重建計畫
執行成果報告暨使用情形
一、計畫基本資料
（一）執行期程
1.核定日期
2.竣工日期
3.結案日期
（二）經費說明
1.中央補助金額
2.地方自籌金額
3.其他籌措金額
4.計畫總金額（工程、規劃設計監造、其他等實際執行金額）
二、計畫之執行
（一）工程項目（工程位址、補強或施工工法及範圍、建物樓層及樓地板面積、建物情形等）
（二）執行過程說明（執行歷程與原規劃期程或目標之差異比較分析等）
（三）執行期間面臨之困難及解決方式（無則免填）
（四）營運管理與維護
三、執行成果成效（量化或質化效益、工程成果或亮點）【例：安全、環境、營運】
四、建物現況使用情形說明
	使用情形

	目前樓層規劃（地上   層地下   層）及使用現況

	樓層
	面積
㎡
	用途
	規劃攤鋪位
	出租
	出租率
	實際營業
	營業率

	4樓
	
	
	   攤   鋪
	   攤   鋪
	
	   攤   鋪
	

	3樓
	
	
	   攤   鋪
	   攤   鋪
	
	   攤   鋪
	

	2樓
	
	
	   攤   鋪
	   攤   鋪
	
	   攤   鋪
	

	1樓
	
	
	   攤   鋪
	   攤   鋪
	
	   攤   鋪
	

	B1
	
	
	   攤   鋪
	   攤   鋪
	
	   攤   鋪
	

	B2
	
	
	   攤   鋪
	   攤   鋪
	
	   攤   鋪
	

	總計
	
	
	   攤   鋪
	   攤   鋪
	
	   攤   鋪
	

	建築物現況
	證照及文件：
□具使用執照或合法證明文件
□不具合法文件         
□其他：                  
	營運或使用情形：
□使用中或營業中
□部分廢止使用□全部廢止使用
□部分暫停使用□全部暫停使用
□其他：             

	其他補充說明：


※1.表格或欄位空間不足請自行增列延伸。
2.耐震補強工程及拆除重建（含中繼市場）工程案件均請填復本附表。
五、對於補助計畫其他建議事項或改善意見（無則免填）
六、聯繫資訊
	聯繫方式
	機關單位
	業務承辦人
	

	
	
	職稱
	

	
	
	聯絡電話
	

	
	
	E-MAIL
	


7、 成果影像紀錄（請檢附相關執行照片或亮點）
	施工前（背景說明）
	施工中（執行情形）
	施工後（完成說明）

	（照片）
	（照片）
	（照片）

	說明：
	說明：
	說明：

	（照片）
	（照片）
	（照片）

	說明：
	說明：
	說明：

	（照片）
	（照片）
	（照片）

	說明：
	說明：
	說明：


※所附資料之照片、圖片請勿壓縮，避免解析度不足（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列）
※照片格式尺寸為1200×675 、解析度200dpi，主體結構需提供至少6~10組 (擴柱、剪力牆、高窗封填、阻尼器、基礎等)施工照片，修繕需提供至少6~10組 (屋頂防水、裂縫修補、滲水修復、門窗裝修、其他修繕等施工照片)，一組為施工前、中、後同角度同位置照片各一張。
	成果或亮點照片

	(照片)
	文字說明：

	(照片)
	文字說明：

	(照片)
	文字說明：


※所附資料之照片、圖片請勿壓縮，避免解析度不足（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列）
※照片格式尺寸為1200×675 、解析度200dpi，需提供至少5張不同位置照片。
八、附件（其他補充資料-如施工圖說等）
經濟部辦理公有零售市場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拆除重建
工程補助計畫
著作權授權同意書
茲同意將補助案：(計畫名稱)結案執行成果報告所附影音、照片檔，無償授權予經濟部（商業發展署），基於非營利之目的，不限時間與地域，進行紙本印刷、宣傳、展覽、書籍發表、數位化、重製等加值流程後收錄於資料庫，並以電子形式透過單機、網際網路、無線網路或其他公開傳輸方式，提供進行檢索、瀏覽、下載、傳輸、列印等，以利促進各界對補助案之了解與交流。
本人(單位)保證授權之影音內容著作權為自身所有，並保證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權益。本授權同意書為非專屬授權，授權人簽署後對授權著作仍保有著作權。
授權機關：
負責人/身分證字號：
電話：
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1131129





附件2





縣市政府檢件申領第四次補助款(10%)








執行單位依計畫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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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9-附件（授權同意書） 










